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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网站是学校对内管理、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是信息化管理和

交流的重要平台，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化、网络化校园

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学校教育管理的重要载体与服务平台。学校主网站与二

级网站关系密切，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为进一步加强二级网站建设与管理，

制定本规范。 

第二章  二级网站建设流程 

第二条  学校各部门、院、部、所、中心申请建立二级网站应遵循以下

流程： 

一、  申请单位填写  长春人文学院二级网站建站申请表》，向数字化校

园建设规划处提出申请。 

二、  申请单位按照  长春人文学院主页及二、三级网站建设标准》要求，

对网站进行建设和开发，完成后由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部署。 

第三章  二级网站建设规范 

第三条  技术规范 

一、  二级网站应在首页上呈现学校及单位全称，校名原则上应在网站名左

侧、上侧或左上侧。学校全称可使用校名题词手迹，也可使用标宋、黑体、楷体、

仿宋体，不宜使用其他字体，以保证学校名称的庄严、规范，同时要预留校徽位

置。 

二、  为提升学校网站整体形象，二级网站应与学校网站整体风格相协调，

同时体现出本部门和单位特色。首页必须提供学校网站首页的链接。进入首页后，

也应通过设置链接方便用户返回学校网站首页。 

三、  网页的版式设计原则上采用纵向延伸或单幅版式。视觉设计应力求简

洁明快，功能设计应考虑用户习惯，要方便使用。 

四、  网页基本要素应包括：校名、网站名、部门名、学校网站首页的链接。 

五、  以部门、院、部、所、中心名称作为网站名的，原则上应使用标宋、

黑体、楷体、仿宋体，不宜使用其他字体。使用校名、校徽及其它标志、图案、

图片等作为版权信息或链接时必须统一、规范。 

六、  网站的导航栏应清晰反映本网站的结构，应避免在同一个网站出现不

同形式的导航栏。同一网站的网页风格要协调统一，主页同下层页面设计上要有

所差异，但每层页面的色彩、版面风格要尽量保持和谐。 

七、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的规定，网页名称、标题、正文

均必须使用简体中文。网页中的文章标题字体和大小应统一，可选用标宋、黑体、

楷体、仿宋体，字号建议为 14pt；正文字号建议使用 12pt宋体。数字和标点符



 

 

号用法必须执行国家标准。 

八、  部门、院、部、所、中心二级网页应端庄、严谨、规范。原则上不在

首页使用弹出窗口、漫画，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动画。重要通知不能用弹出窗口发

布，以免被具有过滤功能的Web浏览器或软件过滤。网站上不可包含广告内容。 

九、  网页制作时应以分辨率 1024＊768为标准，主页宽度一般定在 980像

素。 

第四条  栏目设置规范 

一、  行政、教辅部门网站栏目设置 

行政和教辅部门网站除遵守二级网站建设基本要求外，建议包含以下栏

目： 

栏目名

称 
基本内容 

机构简

介 

对本部门的综合介绍（包括职能、办公地点、部门现状等）。 

现任领

导 

各部门领导的专门介绍（包括工作分工、个人简介、照片

等）。 

机构设

置 

科室设置、各科室工作职责、人员构成、联系方式等。 

办事流

程 

本部门主要业务的办事流程。 

规章制

度 

本部门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 

下载专

区 

需要其他单位下载的表格等。 

最新消

息 

本单位下发的通知、本单位工作的最新报道等。 

其他栏

目 

根据本部门特点增设 

二、 教学单位栏目设置： 

教学单位网站除遵守二级网站建设基本要求外，建议包含以下栏目： 

栏目名

称 

基本内容 

院系简

介 

包括历史沿革、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师资结构、专业设

置、硕士点、招生就业概况、办公地点、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 



 

 

现任领

导 

书记、院长（主任）等领导的专门介绍（包括分工，个人简

历，配近期照片）。 

机构设

置 

行政机构、教学机构、实验室、研究所等设置情况 

师资队

伍 

按教研室对教师进行介绍（包括：职称、学历、学位、专业特

长、近期研究方向和成果、兼职情况、所授课程、获奖情况等），

对学术带头人、拔尖人才、教学名师、教学能手等要重点介绍，配

近期照片。 

人才培

养 

包括研究生教育（含在职研究生）和本科教育，包括专业介

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各专业具体招生人数等。 

重点学

科 

对重点学科进行详细介绍。 

科学研

究 

主要科研项目，取得的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 

学生工

作 

辅导员、学生党支部（成员）、学生会（名单）、学生活动、

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学生获奖、优秀学子（奖学金，优秀干

部）。 

招生信

息 

各个招生专业的详细介绍(含专业代码)、研究生招生考试参考

书目等。 

就业信

息 

毕业生就业状况,招聘信息,应聘常见问题（简要介绍，可以举

例，要和学校的数据一致起来）。 

最新消

息 

各种校园文化活动、教学科研动态、学术报告、通知公告等。 

三、  科研单位栏目设置： 

科研单位网站除遵守二级网站建设基本要求外，建议包含以下栏目： 

栏目名

称 

基本内容 

室所简

介 

历史沿革、研究方向、重要研究项目、突出成果、科研奖励、

社会贡献、办公地点、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 

现任领

导 

单位领导的专门介绍（包括分工，个人简历，配近期照片）。 

机构设

置 

实验室、研究室等内部机构设置情况 



 

 

科研队

伍 

包括科研人员职称、学历、学位、专业特长、近期研究方向和

成果、兼职情况、获奖情况等。 

科研成

果 

本单位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 

最新消

息 

各种校园文化活动、教学科研动态、学术报告、通知公告等。 

第五条  内容发布规范 

参照 长春人文学院校园网信息发布规定》的相关内容，规范网站新闻发

布。 

第四章  加强二级网站管理 

第六条  各部门和单位要对所办网站进行管理，并对网站的形式、内容、

运行负全责。各部门、院、部、所、中心的负责人为网站建设的第一责任人，

要安排专人负责具体实施和建设任务。数字化校园建设规划处负责网站服务

器系统的维护。 

第七条  各部门和单位要指定至少一名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懂网络

技术的工作人员担任网络管理员（不得为学生），负责网站设计制作、日常

管理维护和信息更新,不得将后台管理账号和口令以任何方式泄漏给其他

人，确保网站信息安全。 

第八条  各部门和单位网站网上发布信息应遵循 长春人文学院信息发

布“三审三校”制度》。上网内容需主管领导审核。要加大信息监控的力度，

发现问题及时与管理人员联系，提出处理意见，并督促改进；发现重大问题

要及时向学校报告。 

第九条  各部门和单位网站的信息要及时更新。 

第十条  对疏于管理导致网络安全事故和信息管理事故的，视情节追究

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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